执行款收款账户确认书
	案   号
	（20    ）闽0203执      号

	申请执行人
	

	户   名
	

	开 户 行
	

	账   号
	

	备   注
	


本人（单位）确认上述银行账户为本案指定的执行款收款账户，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将执行款汇入上述银行账户即视为本人（单位）收到相应的执行款。本人（单位）自愿承担错误提供银行账户信息的不利法律后果。

申请执行人（签名或盖章）：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

